印发《吉林外省勘察设计企业进入吉林省承接业务备案管理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
　吉建设〔2011〕22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规范外省勘察设计企业进入吉林省承接业务备案管理，现将《外省勘察设计企业进入吉林省承接业务备案管理补充规定(试行)》  印发你们，请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

附件1：《外省勘察设计企业进入吉林省承接业务备案管理补充规定(试行)》
　　附件2：外省勘察设计企业单项工程备案表(略)
 
 
　　二○一一年八月十一日
 
 
　　附件1：外省勘察设计企业进入吉林省承接业务备案管理补充规定(试行)
 
 
　　加强勘察设计市场的监督管理，确保勘察设计质量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国务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吉林省工程建设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关于恢复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入吉备案非行政许可项目省级监管的公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1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外省勘察设计企业(以下简称外省企业)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商注册地不在吉林省，持有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或所在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的企业。
　　第二条 外省企业进入吉林省承接勘察设计业务实行单项工程备案制度。在办理备案手续时，可选择吉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或项目所在地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申请。
　　未办理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勘察设计招投标业务和开展施工图勘察设计工作。
　　第三条 吉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备案审核、备案审定和信息统一发布及市场行为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外省企业承接业务的备案审核、现场踏查和市场行为的具体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外省企业进入吉林省承接业务备案应具备条件：
　　(一)持有企业独立法人工商注册营业执照。
　　(二)持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乙级及以上工程勘察或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三)从事勘察、设计人员，应为备案企业在籍职工(对勘察项目应包括必须外聘的土工试验人员等)。
　　第五条 外省勘察设计企业承接业务备案应提交下列材料(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一)申请企业通过吉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网站(网址：jst.jl.gov.cn)“吉林省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平台”进行网上申请，填报《外省勘察设计企业单项工程备案表》，同时提供相应纸质材料。要求加盖企业公章、注册人员印章、技术人员须本人签字。
　　(二)外省企业所在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无不良市场行为的出省证明。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
　　(四)《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工程勘察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和复印件。
　　(五)企业法人代表对该企业在吉林省法人委托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六)工程勘察、设计执业注册人员注册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加盖执业印章);非注册勘察人员(技术负责人、编制人、测量员、试验员、记录员等)、设计人员毕业证、职称证原件和复印件。
　　(七)勘察企业与我省具有工程勘察资质单位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与我省取得土工实验室资质证书单位签订的该勘察项目试验技术合作协议。
　　(八)工程勘察设计人员劳动合同主要页复印件和近一个月社保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九)在吉林省办公场所证明材料。
　　(十)对直接开展施工图业务的，勘察企业还应提供《勘察大纲》、勘察合同、勘察文件;设计企业提供设计合同、设计文件。
　　第六条 所有书面材料要求装订成册。
　　第七条 勘察设计项目备案办理时限为20个工作日。其中备案审核时限为10个工作日，审定时限为10个工作日。
　　第八条 外省企业承接工程勘察和施工图设计业务的，在我省应有不少于50平方米的固定办公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装备。在工程建设期间，工程勘察设计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承担施工现场的技术服务工作。
　　第九条 外省企业不得以分支机构的名义签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第十条 外省企业的勘察设计质量由独立法人单位负责。勘察设计文件应当加盖独立法人单位的行政章、出图专用章，并有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的签字或签章。施工图文件(含勘察文件)的签字人员必须与登记备案人员相一致。参加项目的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在相应专业的施工图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第十一条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专人认真做好外省企业承接业务的备案审核(包括材料审核、网上信息核验、信息上传等)工作。
　　第十二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在对外省企业勘察、设计文件审查时，应当要求建设单位出示《外省勘察设计企业单项工程备案表》。未严格执行国家及省勘察设计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的，不得出具审查合格报告，并及时报告项目所在地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外省企业违反勘察设计政策法规及我省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的，违规行为记入不良记录并向社会公布，同时抄告其工商注册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外省企业，在不良记录公布期间不得在我省继续承接勘察设计业务。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外省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均可向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投诉。
　　第十五条《关于恢复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入吉备案非行政许可项目省级监管的公告》颁布实施后，在我省承接勘察设计项目未办理备案手续的外省企业，应按本规定要求及时补办备案手续。否则，将作为违反市场管理规定的行为，记入不良记录。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实施。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吉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

